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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更好理解和落实《通知》，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通知》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4〕19号）要求，完善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以下简称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前期，指导各地按照《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指南》和《〈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指南〉实施细则》，因地制宜构建可及、便利、安全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截至目前，全国共建成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暂存点及回收服务网点五千余个，覆盖约60%县级行政区域，基本实现锂电池电动自行车重点销售省份全覆盖。为进一步完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网络，降低网点建设运营成本，充分整合用好现有资源，发挥供销合作社已建设的4万余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600余个区域分拣中心，以及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生）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龙头企业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供销合作总社制定了《通知》。
二、《通知》制定过程中开展了哪些工作？
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系统调研梳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情况，聚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多次组织有关研究机构、重点企业座谈，充分听取有关各方意见，研究形成《通知》征求意见稿。二是书面征求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企业及研究机构意见。三是研究吸纳相关意见，修改完善《通知》内容，2026年3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
三、《通知》重点提出了哪些内容？
《通知》从发挥现有资源作用、强化龙头引领、支持数字监测、做好协同保障等方面作出工作部署。
（一）发挥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作用
一是提出要引导电动自行车整车及锂电池生产企业与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合作，共建或委托建设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网点，做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贮存。
二是提出要引导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回收站点与锂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合作，做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规范综合利用。
（二）强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龙头企业作用
一是鼓励中再生等龙头企业规划布局锂电池回收利用网络，升级现有分拣中心、拆解基地，提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能力。
二是鼓励供销合作社各类回收企业与电动自行车经销售后网点对接，开展“换新+回收”、预约上门回收、“互联网+回收”等推广灵活多样的回收模式。
（三）支持运用数字化技术做好锂电池信息流向监测
鼓励发挥中再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作用，引导相关参与主体通过平台上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信息，促进锂电池流向规范渠道。
（四）有关要求及保障措施
一是提出各地要依托供销合作社回收网络及企业优势，完善地方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广可行经验，强化宣传引导。
二是强调要建立部门对接机制，畅通沟通渠道、健全信息共享，及时解决工作难题、交流经验。
三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供销合作总社，定期调度体系共建及工作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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